
飞行器数学建模与高性能计算工信部重点实验室 

开放课题管理条例 

本着“崇尚创新、资源开放、内外联合”的理念，“飞行器数学建模与高性能计算”工

信部重点实验室设立开放课题，旨在通过实验室的开放，加强同行之间、学科之间的学术交

流，努力创造一个比实验室自身范围更大的学术群体，以利于实验室的发展和高水平成果的

产生，并促进学科的发展。 

一、 申请与审批  

1. 具备博士学位或副教授职称及以上的国内外科技工作者，并在流体力学方程理论、飞行

器结构与气动高性能计算、飞行器优化建模计算与机器学习方法、飞行器动力学中的数学问

题研究等领域从事基础或应用研究的科技人员均可申请本实验室开放课题。 

2. 申请者的研究课题应符合本实验室各年度的《开放课题申请指南》，有切实可行的技术路

线与较强的研究能力。 

3. 申请者必须和 1 名实验室固定成员合作，共同商定研究课题的具体内容。实验室每个固

定成员同时最多只能作为两个开放课题的合作者，二年内如出现与其合作的开放课题结题不

合格者，未来二年内不能作为开放课题的合作者。 

4. 申请者根据《“飞行器数学建模与高性能计算”工信部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申请指南》拟

定研究课题，并填写《“飞行器数学建模与高性能计算”工信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申请书》，

一式两份，经所在单位同意并签署意见后，递交本实验室。 

5. 所有申请的研究课题由“飞行器数学建模与高性能计算”工信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

评审。审批通过的开放课题将及时通知本人并在实验室网上公布。 

6. 评审通过后，实验室和申请者所在单位签订技术合同，明确双方权责。 

二、 经费使用与管理  

1. 本实验室提供的研究基金，用于和课题相关的科研业务费、学术活动费、差旅费、低值

设备等。 

2. 合同签订后，实验室将合同约定经费全部划拨到课题承担者单位，由课题负责人按所在

单位的财务管理规定依法使用。  

三、 课题管理  

1. 课题承担人员可以来实验室作一个月以上的访问工作，可免费利用实验室的计算机资源

及其公共资源，离室后计算机账户保留一个月后撤销，用户名下的资料信息可自行负责处理。



实验室和合作者将共同提供必要的生活补贴。 

2. 实验室将依照年度计划，定期检查各课题的执行情况，对执行差的课题，实验室有权终

止资助。 

3. 工作年度末或研究工作结束后，课题负责人需提交工作总结及学术论文等科研成果，论

文发表后应寄交论文复印本 2 份，并按规定做好基金结算，器材清理与科技资料的归档工作。 

4. 利用开放基金完成的研究成果，其知识产权为本实验室和研究者单位共有，成果署名时，

应并列研究者所在单位及“飞行器数学建模与高性能计算”工信部重点实验室（英文名称为

Key Laboratory of Mathematical Modelling and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of Air Vehicles 

MIIT），并在脚注中明确注明“飞行器数学建模与高性能计算工信部重点实验室基金资助项

目”，在成果鉴定和申报各类奖励时也必须做出明确标注。其中署名实验室的成果按照实验

室奖励条例给予奖励，同时署名南航大的成果还可以同时享受南航大奖励。 

5. 在开放基金项目结题时，应完成合同书中研究任务，并提交结题报告和研究成果。 

6. 飞行器数学建模与高性能计算工信部重点实验室根据项目的完成情况，对完成效果好的

研究项目给予奖励，对有价值的研究项目进行滚动资助。 

  

注：本条例自 2023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解释权归实验室主任工作会议。 

  

“飞行器数学建模与高性能计算”工信部重点实验室 

2023 年 1 月 1 日 

 


